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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编经纬

随着时代的发展变化，一些新的社会矛盾开

始产生，给和谐社会建设带来不少新问题。为了

化解社会矛盾，促进和谐社会建设，人民调解成

为一种重要方式。为此，大部分市级以上电视台

均开办了调解类栏目，通过媒体、社会调解员、

法律界专业人士等，以演播室访谈、现场调解为

主要调解方式，对各类社会矛盾进行调解，并将

调解全过程以节目形式播出。当前，大部分节目

针对的是人际关系方面的矛盾，如夫妻、恋人、

婆媳、父母子女、兄弟姐妹、亲朋好友、邻里之

间的婚姻、情感、赡养、经济、房产、遗产、教

育、权益等方面的矛盾纠纷。而这些矛盾纠纷较

为复杂，涉及情、理、法等方方面面，有的是单

纯情感上的矛盾，有的涉及是非曲直，有的涉及

法律层面。这些矛盾绝大部分都涉及到社会伦理

道德。调解类节目如何正确把握，直接关系到如

何坚守新闻伦理道德的问题。

一、摆正调解的出发点，在案例的选择上注

重社会效应

社会调解本身是一种公益行为，目的是缓解

各类矛盾，促进社会和谐。而将调解过程通过电

视节目向受众展示，目的是通过典型案例发挥对

社会的教育、引导、警示作用，传达和谐社会理

念。因此，调解案例的选择直接关系到社会效

应。早在2010年，国家广电总局《关于加强情

感故事类电视节目管理的通知》就明确要求“选

题上尽量避免反映社会负面的边缘话题，风格应

健康向上”，“不得猎奇、炒作边缘题材，展示丑

恶、迷信”。调解类节目“不得过多展示负面信

息，形成消极灰暗情绪。选题不得集中于负面内

容，热衷展示家庭矛盾冲突，原生态暴露人性弱

点甚至丑恶，让观众看不到温暖与爱”。

当前，绝大部分调解类节目在选题上都过度

集中于背离社会伦理道德的案例，70％以上的选

题集中在亲情关系的矛盾纠纷上，如夫妻反目中

的婚外情、“出轨”背叛、乱伦，婆媳交恶中的

封建思想，亲子关系中的为老不尊、子女不孝，

兄弟姐妹不和中的财产（遗产）争夺，亲戚关系

中的家族矛盾，以及形形色色的家丑，这些矛盾

纠纷大多涉及社会伦理道德。这类矛盾纠纷确实

需要调解，但并不是所有调解案例都适合作为节

目公开播出，因为其中一些案例严重背离伦理道

德，个别案例过度反映出人性丑恶，还有的案例

过于极端，有的“三俗”问题突出。这类案例通

过调解确实得到了化解，但部分节目不加选择和

节制，将这类调解案例在电视上公开展示播出，

无形中变相成为社会负面问题的二次传播，产生

不良的社会效应。

节目中这类问题的出现，不仅是对社会伦理

道德中存在的问题的过度放大，也是媒体自身新

闻伦理道德缺失的表现。因此，节目首先应该摆

正出发点，案例选择应首先考虑通过调解过程的

公开展示能否产生正面的社会效应，特别是一些

背离人伦、过于低俗有伤风化，以及过度表现阴

暗心理、奇葩怪诞、暴力等不宜作为案例选题。

同时，需正确理解调解类节目的公益属性，媒体

调解各类社会矛盾纠纷的目的并不单是为了眼

球，因此，这类案例媒体可以帮助调解但并非都

适合公开调解和播出，而应根据案例的具体情况

和播出后可能产生的社会效应进行选择。在展示

对各类社会矛盾进行调解的同时，也应适当选取

一些社会和谐的正面案例进行褒扬，进行正面导

向。

二、注意调解中的人文关怀，保护当事人的

人格尊严

在所有调解类节目中，不论是何种矛盾纠

纷，都是因人而起，都会直接涉及到相应的人格

权。大部分调解案例都涉及被调解人的姓名、年

龄、身体、性格、缺点，家庭生活中一些不便启

齿的细节和隐私，以及不便公开的相关信息。这

电视调解类节目新闻伦理道德刍议电视调解类节目新闻伦理道德刍议
张丽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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摄像探析

些都涉及人格尊严，即人格权。而人格权是受法

律保护的。自2021年1月1日开始施行的《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法典》 第四编 《人格权》 明确规

定：“民事主体的人格权 （生命权、身体权、姓

名权、名称权、肖像权、名誉权、隐私权，以及

基于人身自由、人格尊严的其他人格权利）不受

侵害”。保障人格权不受侵害既是法律的规定，

也是媒体应遵守的基本道德准则，更直接关系到

新闻伦理道德。对此，节目应将此作为基本原则

进行坚守，对当事人的人格尊严都应尽量加以保

护，不能有意无意中造成对当事人人格尊严的侵

害和损伤。

保护被调解人的人格尊严，最重要的是保护

个人隐私。而大部分调解案例中都绕不开个人隐

私。如何处理好往往成为节目把控的关键。调解

过程中，不能通过语言、镜头、视频有意放大个

人隐私，如在被调解人家中调解时，不宜将镜头

伸向卧室、厨房甚至卫生间等家庭隐秘的地方，

以及专挑当事人私生活中不便公开的细节，使用

“钓鱼式”手法进行追问，诱导当事人当场“坦

白”。特别不应使用暗访、跟踪等手法揭露当事

人不愿曝光的隐私。调解场地、场合的选择也直

接关系被调解人的人格尊严。个别节目将调解场

地放到小区公园绿地、停车场甚至小区外的马路

边等公共场所，有的在当事人家中调解时有意打

开大门引邻居围观和现场议论，这样的场地场合

选择直接将当事人的隐私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

直接造成对当事人隐私的侵害。个别调解现场出

现少年儿童旁观甚至参与，容易造成对未成年人

的心灵伤害。因此，调解场地场合的选择也应充

分考虑当事人的人格尊严。调解过程中，经常出

现被调解的一方不愿出面到现场，个别当事人虽

到现场但要求隐身或对面部等打马赛克，节目应

尊重当事人的要求，不能违背当事人意愿以强制

或其他手段逼迫其露面。

在充分尊重当事人对保护个人隐私诉求的同

时，节目主动通过现场引导、后期制作等保护当

事人隐私也很重要。一些被调解人缺乏自我形象

和隐私保护的意识，有的在调解过程中情绪失

控，在现场对自己和对方的隐私甚至家丑口无遮

拦地随口暴露，甚至现场出现互相揭短、辱骂、

撕扯打斗，这些都不宜在节目中原生态展示。但

个别节目将这些当作看点，迎合少数观众的窥私

欲，不仅节目现场不加引导，而且在节目后期制

作中也不加删减等处理，以变相直播方式全程展

示播出，以至于节目播出后一些当事人被亲友和

社会批评、嘲笑，当事人受到二次伤害，清醒后

后悔已晚。这样的节目内容看似真实，但无形中

对当事人形象造成严重损害。

公民人格权和个人隐私受法律保护，这是全

社会应遵守的行为规范，作为媒体，更应带头在

维护公民人格权中起表率作用，这也是新闻伦理

道德的题中应有之义。

（作者单位：浙江省广播电视监测评议中心）

电视综艺节目是老百姓茶余饭后比较喜欢的

消遣方式之一。制作方在呈现高品质节目时，除

了导演精心设计的节目内容以外，还需要电视摄

像通过影像完整地把导演意图表达清楚。这里笔

者结合自身作为一名综艺节目摄像的工作经历，

以及多年的拍摄经验进行梳理与探讨。

随着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如期实现，人们

对精神层面的追求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中国的电

视传媒行业在也发生了巨大的发展和变革，传播

媒介由过去单一的电视、广播、报纸转变为更加

多元的融媒体传播。人们获取信息的形式更加多

元化、多层次、立体化。这对媒体从业者来说提

论真人秀拍摄过程中的摄像调度论真人秀拍摄过程中的摄像调度
袁 源






